《信阳市人才公寓管理暂行办法》起草说明

[bookmark: _GoBack]现将《信阳市人才公寓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有关情况汇报如下：
一、《暂行办法》起草情况
2022年4月，省住建厅印发了《关于印发<河南省关于发展人才公寓的意见>的通知》（豫建住保〔2022〕78号），指出“筹建人才公寓的城市要结合实际，制定人才公寓的具体实施办法，严格规范人才公寓的使用、管理、监督检查等工作”；2024年12月，省审计组对我市进行优势再造战略专项审计时指出，我市未制定人才公寓的具体实施办法，要求结合实际情况制定人才公寓具体实施办法。截至目前，我市共筹集人才公寓25696套，其中中心城区21276套，已有2000余套人才公寓具备交付使用条件，因此需要出台人才公寓管理办法规范我市人才公寓的分配和管理工作。在此背景下，信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贯彻落实市政府工作安排，结合省住建厅要求和我市实际，起草了《暂行办法》初稿，充分征求了中心城区各辖区政府（管委会）、相关部门、市属国有企业意见和建议，并进一步修改完善，形成《暂行办法》讨论稿。现经市政府法制审核后提请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
二、《暂行办法》主要内容
《暂行办法》共分为七个方面内容：一是总则。明确人才公寓定义，明确本办法制定依据、适用范围和各部门职责。二是供应及配租。人才公寓房源筹建方式为盘活存量、政府统建和单位自建等，配租对象为在信阳就业创业且在信阳市市区无自有住房的青年人才。经市委组织部和市人社局认定的高层次人才予以优先保障。三是合同及租金。人才公寓租金应低于同地段同品质市场租赁住房租金。四是使用及运营。明确项目运营机构和承租人权利和义务，制定了取消人才公寓承租资格的条件。五是监督与管理。明确了市级各职能部门和各区、开发区管委会在人才公寓工作上的监督职责。六是法律职责。明确人才公寓项目产权单位法律责任，保障人才公寓合法运营。七是附则。
三、工作建议
建议经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后，以市政府办公室名义印发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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